
儋州市纪委空调设备销售合同

合同号：     

[bookmark: _GoBack]甲方： 中国共产党儋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地址： 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街82号
电话：23324256            


乙方：  

地址：  

电话： 			

根据《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并结合空调设备具体情况遵行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按此合同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现乙方同意购买而甲方同意出售下列空调设备。
1、 最终用户：
2、 产品 / 数量 / 价格详见附表“儋州市纪委第二办公区空调卡片台账”
合同总金额：         元，（大写）人民币×拾×万×仟×佰×拾×元×角×分整。
3、 付款条件 
1） 甲乙双方在合同签订后，乙方一次性结清甲方所有货款，      
即人民币              元，并乙方在15天内将货物从甲方存放区域清运；
2） 甲方应提供给乙方合法的税票。
3） 甲方收款账号： 
   名  称：             
   开户行：             
   帐  号：             
4） 乙方付款账号： 
   名  称：             
   开户行：             
   帐  号：             

4、违约责任   
1) 如乙方已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后，甲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日期交货，每推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迟延交付的货物的价值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作为赔偿。
2) 如乙方未在合同规定的期限结清全部货款，且该逾期支付并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则未付款货物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甲方有权自行处置，每逾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付货款0.2%的金额作为延期付款货物的滞纳金。
5、保密
双方承认机密信息（包括商业秘密）（下称“信息”）只能向彼此提供。双方及其各自的雇员和董事应维持信息的秘密性并且仅为本合同的目的而使用该类信息。
6、不可抗力 
当出现为甲方或乙方所不能合理控制的意外事件（如地震、台风、暴风雨、火灾、战争、叛乱、政府行为或立法，以及其他不可预见之不可抗力事件）而且该意外事件已阻止乙方或甲方（视情况而定）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遭遇不可抗力之一方可以免除其履行合同的义务。
7、争议的解决
对由于履行合同而引起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 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仍达不成协议，该争议适用于中国法律， 并应递交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8、责任限制
甲方提供的销售货物现状，是乙方事先到现场确认无异议，属于乙方所需合格产品。除此之外，甲方不对因本合同发生的任何非直接的、间接的、附带的、特殊的损害负责，无论对该损失或损害之索赔是依据合同、保证责任、侵权、疏忽、严格责任、赔偿责任、法令（条例）或其它，即使这种损失或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被预先告知。
9、双方应按本合同约定诚实履行各项义务，若因本合同产生纠纷，解决纠纷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
10、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复印件、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合同附件1：“儋州市纪委第二办公区空调卡片台账”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乙方 :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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